
第 １６ 卷 第 １ 期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福建工程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ｕｊ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１６ Ｎｏ.１
Ｆｅｂ. ２０１８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４３４８.２０１８.０１.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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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发包方与监理方之间的委托关系意味着双方主体在某些方面存在不同ꎬ在组织、技术、资金、管
理权限、市场化以及是否盈利等方面均有显著区别ꎮ 单一委托模式、平行委托模式和联合体委托模式

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监理委托模式ꎮ 双方产生冲突的来源大致可归结为发包方主要责任、监理方主要

责任以及不确定事项等几个方面ꎮ 按照成因和合同关系范畴对冲突事项进行分类ꎬ并在此基础上ꎬ从
合同和关系层面说明如何管理事前冲突ꎬ从发包方、监理方和合同建设三个角度论述了如何管理可能

面临的冲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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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项目团队的基本构成是发包方、监理方

和承包方ꎮ 三方在工作中摩擦和冲突较为常见ꎬ
研究分析三方在项目管理中的冲突现象无论是对

三方还是项目本身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ꎮ
　 　 在三方关系中ꎬ发包方与监理方关系占有重

要位置ꎬ双方都可以认为是承包方的“上级”ꎬ承
包方在他们的领导下开展工作ꎬ如果发包方与监

理方不和谐ꎬ指令不一ꎬ不仅会扰乱承包方开展工

作ꎬ而且会影响到项目建设质量ꎬ最终影响业主和

监理的绩效ꎮ 因此ꎬ在项目管理研究中ꎬ开展发包

方和监理方的冲突管理研究显得尤为重要ꎮ 然

而ꎬ国内外研究发包方和监理方之间冲突的并不

多见ꎬ多数冲突问题研究侧重于冲突的定义、表现

形式和管理途径等定性描述[１－２]ꎬ少数人关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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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冲突ꎬ侧重于单一的冲突事由研究ꎬ如资源冲

突、个性冲突、项目内外冲突、ＰＰＰ 项目各方利益

冲突、Ｐａｒｔｎｅｒｉｎｇ 模式冲突的解决等[３－１０]ꎬ有的侧

重于双方关系建设、双方业务配合以及博弈等方

面[１１－１６]ꎬ但发包方与监理方之间的冲突问题研究

较少ꎬ亟待加强ꎮ
针对发包方和监理方之间特殊的委托关系ꎬ

本文将从双方委托关系的确立开始研究ꎬ分析双

方委托的类型ꎬ基于委托关系所产生的冲突ꎬ并以

具体的冲突事件加以说明ꎮ 通过已有的分类标

准[１７]ꎬ对这些冲突进行分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如

何进行冲突管理ꎮ

１　 委托关系的确立

发包方和监理方作为独立的主体ꎬ在行使权

力和义务方面有所不同ꎮ 角色的不同决定了发包

方在双方的关系中只能作为委托人ꎬ监理方只能

作为受托人ꎮ 在阐述双方关系如何确立之前ꎬ有
必要分析发包方和监理方两个角色的对比ꎬ有助

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双方关系及在合作中可能出现

的冲突ꎮ
１.１　 发包方 ＶＳ 监理方

在我国ꎬ监理方的职能是从发包方的职能中

分离出来的ꎮ 在引入监理制度前ꎬ发包方集行政、
管理、技术、协调所有功能于一身ꎬ是项目不折不

扣的“总管”ꎮ 百事包办的后果弊端显现ꎬ发包方

精力有限ꎬ不可能深精于包括专业技术在内的所

有领域ꎮ 工程项目种类繁多ꎬ类型多样ꎮ 工业建

筑、民用建筑、道路、桥梁、河坝、水库、园林、景观

等专业虽然都属于工程项目领域ꎬ但每个细分领

域都有各自特点ꎬ有些领域甚至差异很大ꎮ 要求

每个发包方都精于每个项目领域ꎬ掌握每个领域

的专业知识很显然是不现实的ꎮ 监理制度正是在

这样的背景下从国外引进的ꎬ监理方作为相对独

立的第三方ꎬ是工程项目专业知识权威的代表ꎬ精
通工程项目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ꎬ说监理方是工

程项目建设专家也不为过ꎮ 监理方承接了从发包

方剥离的技术和部分管理职能后ꎬ其独特角色地

位值得仔细研究ꎮ
首先ꎬ发包方和监理方都属于项目的管理方ꎬ

共同监管项目ꎬ履行监督管理职能ꎮ 不同的是双

方管理职能的侧重点有所区别ꎬ发包方侧重行政、
协调和宏观管理ꎬ监理方侧重项目的专业技术管

理ꎮ 发包方之于监理方属于管理方ꎬ发包方拥有

行政、协调和管理资源ꎬ监理方拥有技术和部分管

理资源ꎮ 传统发包方固守某一区域ꎬ监理方市场

化明显ꎮ 发包方不一定是盈利性质ꎬ但赢得利润

是监理方的主要目标之一ꎮ 这些区别是由两者本

身的特性决定的ꎬ也成了日后双方合作过程中冲

突的主要来源ꎬ详见表 １ꎮ

表 １　 发包方和监理方的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ｗｎ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

项目 发包方 监理方

组织资源 有 无

技术资源 无 有

资金 有 无

管理权限 有 有

市场化 部分显著 显著

盈利 部分 是

双方关系 管理 /委托 被管理 /受托

１.２　 委托关系的形式

发包方将监理任务委托给监理公司有多种形

式ꎮ 传统的发包形式较为单一ꎬ就是将工程项目

的监理任务委托给一家监理公司ꎬ由这家监理公

司全权负责该项目的监理工作ꎮ 随着时代的发

展ꎬ传统单一发包的局面已难以满足建设工程的

快速发展ꎬ特别是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的出现ꎬ
单一专业监理很难适应新形势的发展ꎮ 为适应更

为复杂的情况ꎬ多专业平行委托、联合体委托ꎬ这
些新的委托形式应运而生ꎬ并呈现新的特点ꎮ
１.２.１　 单一委托模式

单一委托模式在监理发包中最为常见ꎬ专业

类型单一ꎬ中小型工程项目特别适用这种委托模

式ꎮ 例如ꎬ普通的住宅小区工程只要委托给具有

相应房建资质的监理公司即可ꎮ 发包方便于对单

一监理单位管理ꎬ对项目建设的监督和管理也更

有利ꎮ 在各方条件允许的情况下ꎬ应优先采用单

一委托模式发包监理任务ꎮ
１.２.２　 平行委托模式

不同于单一委托模式ꎬ平行委托模式有多个

监理主体参与监理工作ꎮ 平行委托模式是指在一

个由多个专业组成的工程项目中ꎬ依靠单一专业

监理主体已难以完成多专业监理任务ꎬ多个专业

监理主体共同完成监理任务成为必然ꎮ 根据项目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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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ꎬ依据专业界限对项目划分为若干个相对

独立的子项目ꎬ每个子项目对应一个专业ꎬ由一家

监理公司独立完成该子项目的监理工作ꎮ 各个监

理公司地位平等ꎬ各自完成子项目内的监理任务ꎬ
互不干扰ꎮ 这就是所谓的“平行委托”模式ꎬ见
图 １ꎮ

图 １　 监理平行委托模式

Ｆｉｇ.１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ｅｎｔｒｕｓ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显然ꎬ平行监理模式有助于复杂监理任务的

解决ꎬ但缺点也是很明显的ꎮ 首先ꎬ发包方对诸多

独立的监理主体难以管理ꎬ由于是平行管理ꎬ对处

理监理任务交界界面任务时ꎬ监理单位之间推诿

扯皮现象较为严重ꎬ发包方协调困难ꎬ成本较高ꎮ
其次ꎬ监理单位多ꎬ人员复杂ꎬ管理难度大ꎮ 各个

监理单位都只关注自己的监理任务ꎬ一般不会顾

及其它监理任务ꎬ缺乏大局意识ꎬ这对整个项目的

监督质量是不利的ꎮ 平行监理模式出现的这些问

题ꎬ联合体模式一定程度上能予以解决ꎮ
１.２.３　 联合体委托模式

联合体委托模式指两家或两家以上的监理公

司组成一个整体ꎬ以整体的名义参与监理投标ꎮ
其中一家主要的监理公司作为牵头人ꎬ其它监理

公司为组成成员ꎬ这样的模式称为“联合体委托”
模式ꎮ 监理联合体与施工联合体类似ꎬ在成立联

合体时ꎬ所有成员需要共同签署一个内部协议ꎬ该
协议将联合体性质、功能、权利责任划分、有效期

等多个方面进行约定ꎮ 联合体模式与平行委托模

式相比具有诸多优点ꎮ 首先ꎬ联合体成员单位的

专业可以各不相同ꎬ这种模式能适应涉及多专业

的项目情况ꎬ能解决复杂监理任务ꎮ 其次ꎬ联合体

内部存在的内部协议能很好地自我管理和协调ꎬ
方便发包方更好地管理监理方ꎬ发包方的管理成

本大大降低ꎮ 最后ꎬ联合体模式融合了各个成员

单位优点ꎬ看到了对方的不足ꎬ每个成员单位都能

在工作中取长补短ꎮ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ꎬ联合体

模式相比于平行委托模式ꎬ优点更加明显ꎬ值得推

广和鼓励ꎬ见图 ２ꎮ

图 ２　 监理联合体委托模式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ｅｎｔｒｕｓ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２　 双方冲突的来源

发包方和监理方共同管理承包方ꎬ委托关系

表明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ꎮ 但他们也会发生矛

盾ꎬ相较于三角关系中其它两类矛盾ꎬ发包方与监

理方的矛盾有其明显的特点ꎮ 理论上ꎬ监理方的

工作应贯穿于项目的全寿命周期ꎬ但目前国内的

情况是监理主要参与项目施工阶段的监理工作ꎮ
我们应更加关注双方在施工阶段发生的冲突ꎬ这
是他们的主要矛盾ꎮ 双方冲突主要包括两个方

面ꎬ一是双方委托关系本身产生的矛盾ꎻ二是交由

监理方履行代理行为造成的冲突ꎮ 这两方面是双

方冲突的主要来源ꎮ 本节笔者将根据实际项目管

理工作经验ꎬ通过冲突事例例举法ꎬ分析双方在互

动中可能发生的冲突ꎮ
２.１　 委托关系产生的冲突

发包方和承包方因委托关系产生冲突的关键

基础在委托合同ꎬ也就是常说的监理合同ꎮ 监理

合同明确了委托方和受托方的责任、义务及委托

事项的范围、时间及其它重要事项ꎮ 可将发生冲

突的主要责任方归结为三个方面:发包方主要责

任、监理方主要责任和未明确事项ꎮ
２.１.１　 发包方违约

发包方主要责任造成的冲突ꎬ原因是发包方

违约ꎮ 按照监理合同约定ꎬ发包方如果违约ꎬ其应

承担违约责任ꎮ 但现实的情况是发包方是委托

方ꎬ掌握着资金ꎬ有更大的管理权限ꎬ处于强势的

一方ꎮ 即使发包方违约ꎬ监理方有时为了息事宁

人ꎬ为了自身的利益考虑ꎬ会忍气吞声ꎮ 如果发包

方的要求过分ꎬ则双方会引发冲突ꎬ常见的有:发
包方随意增加监理内容或者要求监理方从事并不

属于其工作范围的工作内容ꎻ信息不对称造成的

冲突ꎻ发包方联合承包方故意刁难欺压监理方ꎻ监
理方受发包方委托ꎬ而发包方授权不够ꎬ常常使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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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在工作中处处受掣肘ꎬ监理方的地位被严重

压缩ꎬ发包方常常以监理工作不力斥责监理方ꎬ双
方容易起冲突ꎻ发包方滥用管理权而引起的冲突ꎻ
发包方原因中止合同给监理方造成损失ꎬ而损失

得不到合理补偿ꎬ双方引起冲突ꎻ其他发包方主要

违约责任引起的冲突ꎮ
２.１.２　 监理方违约

由监理方主要责任引起的冲突ꎬ主要原因在

于监理方违约ꎬ如果监理方违约ꎬ监理方应承担违

约责任ꎬ并赔偿发包方损失ꎮ 在与发包方的博弈

中ꎬ监理方始终处于弱势地位ꎬ如果监理方与发包

方发生冲突ꎬ且主要责任在监理方ꎬ监理方最终的

结果一般都是接受处罚ꎮ 常见监理方违约造成的

冲突主要有:监理人员素质、业务能力达不到合同

和发包方的要求ꎬ难以胜任工作的ꎬ监理方对此有

异议ꎬ引发冲突ꎻ监理人员频繁流动给发包方管理

带来难度而引发冲突ꎻ总监及主要常驻监理人员

不能及时监理ꎬ甚至缺勤ꎬ引发发包方不满ꎻ其它

可能的违约事项ꎮ
２.１.３　 未明确事项

未明确事项指在监理工作中出现ꎬ而在委托

监理合同中未出现的事宜ꎬ也就是所谓的“监理

空白区”ꎮ 工程建设充满不确定性ꎬ风险性是工

程建设的一大特征ꎮ 在施工过程中ꎬ出现监理合

同未规定事项存在较大概率ꎮ “监理空白区”未

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ꎬ是发包方和监理方冲突

的多发地带ꎮ 典型的有:新出现监理任务在监理

合同中属于空白区ꎻ监理合同条款表述不明确ꎬ模
棱两可ꎻ由价值观、教育工作背景不合导致双方工

作配合不和谐ꎻ其它可能引起冲突的未明确事项ꎮ
２.２　 代理(专业)行为引起的冲突

监理方的代理行为引起冲突的主要原因在于

监理方的代理(专业)行为未达到发包方或合同

的预期标准ꎬ引起发包方的强烈不满ꎮ 主要的冲

突起因包括两个方面:监理方对承包方未严格监

管引发发包方强烈不满ꎮ 需要指出的是该冲突与

监理人员素质能力达不到合同要求引发的冲突有

本质的区别ꎬ前者一般是由于监理本身的素质不

高造成的ꎻ而后者属于主观故意ꎬ主观上放松对承

包方的监管ꎬ其行为引起发包方的强烈不满ꎻ监理

方不作为、乱作为给发包人和项目带来损失的ꎻ对
监理行为的合法性和准确性存在分歧ꎻ监理方与

承包方合谋损害发包方和项目的利益ꎮ 监理方和

承包方之间的合谋问题虽然不普遍ꎬ但这个问题

由来已久ꎬ双方的串谋行为对发包方和项目的危

害是极其严重的ꎬ发包方在管理项目时ꎬ信息的获

取方面处于劣势ꎬ天然的信息不对称为监理、承包

双方合谋提供了客观的条件ꎮ 发包方一旦发现监

理方有合谋行为ꎬ对监理方的惩罚会非常严厉ꎮ
因此发包方摸清项目建设进展、及时掌握监理方

和承包方管理项目的信息非常有必要ꎬ这些措施

可以有效预防监理方和承包方串谋行为ꎮ

３　 双方冲突的分类

已有研究已对冲突按照成因、属性以及是否

属于合同关系层面进行了分类ꎮ 按照冲突属性进

行分类ꎬ由于发包方和监理方之间关系属于委托

关系ꎬ不属于对立关系ꎬ他们的冲突应属于协调类

冲突ꎮ 本节将对双方冲突按照成因以及影响冲突

的核心要素(合同与关系)两个标准进行分类ꎮ
３.１　 影响冲突的核心要素

发包方和监理方合作前需要签订监理合同ꎬ
作为约束彼此行为的重要书面文件ꎮ 双方发生冲

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合同引起ꎮ 与发包方和承包

方类似ꎬ除了合同因素ꎬ发包方和监理方的关系因

素对冲突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ꎮ 总之ꎬ合同和关

系是影响发包方和监理方之间冲突最为重要的因

素已取得业界广泛共识ꎮ 冲突事件可以归结为合

同因素的是:监理额外工作内容、监理职权受限、
发包方滥用管理权、发包方原因中止合同、监理出

勤违约、合同条款缺省、合同条款不明确、监理不

作为和乱作为ꎻ可以归结为关系因素的是:信息不

对称、监理方被刁难欺压、监理业务素质不达标、
监理人员流动频繁、人际关系冲突、监理监管不

严、监理行为异议、监理方和承包方合谋等ꎮ
３.２　 冲突的成因

根据冲突的成因ꎬ可以将冲突归结为利益不

同、价值观不同、认知差异和目标不同等几个方

面ꎮ 分类结果如表 ２ꎮ
由表 ２ 可以发现ꎬ发包方和监理方的冲突主

要集中在利益冲突、认知冲突和目标冲突三个方

面ꎮ 虽然对承包方而言ꎬ监理方代表发包方行使

监督权ꎬ双方的利益的一致的ꎬ但是双方存在委托

关系ꎬ发包方需对监理方的专业行为支付费用ꎬ本
质上存在利益冲突ꎬ严格地说ꎬ认知冲突和目标冲

突只是利益冲突的外在表现形式ꎮ 需要指出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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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中有些冲突事件的分类不是严格的ꎬ部分有

交叉ꎮ 比如ꎬ“监理出勤违约” “监理方不作为和

乱作为”虽然划定为目标冲突ꎬ但本质上仍然可

以划分为利益冲突ꎬ“监理监管不严”虽然划分为

目标冲突ꎬ但也可以归纳为认知冲突ꎮ

表 ２　 发包方与监理方不同成因标准下的冲突分类

Ｔａｂ.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ｏｗｎ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冲突成因 委托关系 代理(专业)行为

利益冲突

监理额外工作内容、
监理方被刁难欺压、
发包方滥用管理权、
发包方中止合同

监理方和承包方

合谋

价值观冲突 人际关系不和谐

认知冲突

信息不对称、监理职

权受限、监理人员素

质不达标、监理人员

流动频繁、监理条款

缺省、 监理条款不

明确

监理行为异议

目标冲突
监理人员素质不达

标、监理出勤违约

监理监管不严、
监理方不作为和

乱作为

４　 发包方和监理方冲突的管理

监理方受发包方委托监督管理工程项目ꎬ作
为共同的项目管理方ꎬ理论上两者应是伙伴关系ꎬ
双方应紧密合作ꎬ共同管理工程项目ꎮ 然而现实

的情况总是存在差异的ꎮ 发包方、监理方、承包方

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使得发包方和监理

方本应纯粹的伙伴的关系变得复杂ꎮ 如果发包方

和监理方合作愉快ꎬ关系和谐ꎬ则双方很难产生冲

突ꎻ相反ꎬ如果双方关系不和谐ꎬ冲突矛盾不断ꎬ无
论对双方ꎬ还是项目本身而言都极为不利ꎬ产生的

危害难以估量ꎮ
４.１　 发包方和监理方冲突的危害

发包方和监理方本该是一个战壕的战友ꎬ只
有双方精诚合作ꎬ才能管好项目ꎮ 如果双方存在

矛盾ꎬ对项目的影响将是巨大的ꎮ 冲突矛盾会将

监理方推向发包方的对立面ꎬ发包方很难通过监

理方将自己的管理意图贯彻下去ꎬ这样会大大削

弱自己对项目的管控ꎮ 监理方的表现会有两种情

况ꎬ要么消极对待ꎻ要么索性彻底倒戈ꎬ和承包方

成立联盟ꎬ这对发包方和项目而言都是非常不

利的ꎮ
４.１. １ 　 监理方消极工作ꎬ对监督管理职责敷衍

了事

　 　 发包方与监理方如果工作关系不融洽ꎬ委托

关系效果会大打折扣ꎬ监理方不努力工作ꎬ对待工

作随意ꎮ 由于缺乏发包方的正向激励ꎬ监理方觉

得自己工作干好干坏一个样ꎬ工作能推就推ꎬ对承

包方的监督敷衍塞责ꎮ 结果就造成监督验收工作

不严格ꎬ项目本身的建造质量得不到保证ꎬ严重损

害项目的利益ꎮ 另外ꎬ发包方作为项目的实际拥

有人ꎬ劣质项目不仅损害其声誉ꎬ对项目实际使用

获得的收益也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ꎮ 监理敷衍塞

责的行为直接损害了项目的利益ꎬ间接造成了发

包方的损失ꎮ 虽然表面上看ꎬ监理方放松了对承

包方的监督ꎬ使得承包方得以从项目中以较低的

代价获得较高的收益ꎬ监理方也相应获得一些好

处ꎬ但从整个建筑行业来看ꎬ监理的不良行为导致

了承包方对自己的施工管理技术不严格ꎬ对提高

承包方的技术水平非常不利ꎬ更不利于建筑行业

整体施工水平的提高ꎮ 可见ꎬ监理的工作态度对

承包方乃至整个建筑行业都有很大影响ꎮ
４.１.２　 监理方与承包方结成利益同盟

除了监理方消极怠工的情形外ꎬ对发包方和

项目威胁更大的是监理方与承包方结为利益同

盟ꎬ这将大大损害发包方和项目的利益ꎮ 监理方

与承包方本应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ꎬ有严格业

务规定ꎬ一旦双方成为同盟关系ꎬ严格监督关系势

必异化ꎬ监督功能随之消失ꎮ 监理的部分监督功

能消失ꎬ为承包方为所欲为提供了空间ꎬ由此可知

发包方和项目的利益将彻底失去最为重要的保

障ꎬ项目成了承包方的盘中餐ꎬ发包方的利益保障

成了空中楼阁ꎮ 发包方应严加防范这种利用发包

方在获取信息方面的天然劣势ꎬ严厉打击监理方

和承包方私下结盟的行为ꎮ
４.２　 双方冲突的管理路径

考虑到双方之间的委托关系ꎬ他们之间的冲

突管理属于自我管理的范畴ꎮ 发包方应充分发挥

主观能动性化解与监理方之间的矛盾ꎻ监理方应

以发包方和项目的利益为重ꎬ审慎做出有利于发

包方和项目的行为举措ꎮ 冲突公开化不仅不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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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解决ꎬ而且对承包方、咨询方ꎬ甚至对项目

外部相关单位的行为均会产生微妙的影响ꎮ
４.２.１　 发包方作为冲突的主要当事人ꎬ是冲突管

理主要责任人

　 　 整合、宽容、折中和独断是处理冲突的常用手

段ꎬ回避属于消极方法ꎬ不可取ꎮ 整合方法是指倾

听监理方的意见ꎬ主动考虑监理方的意见ꎬ将对方

的合理诉求纳入到自己的考虑范围ꎬ得出一个考

虑对方诉求的应对冲突办法ꎮ 这种方法一般充分

调动了发包人的智慧ꎬ将自己的利益诉求和对方

的利益诉求紧密地结合起来ꎬ给出的冲突管理建

议兼顾了彼此的需求ꎬ不失为两全其美的办法ꎬ整
合是解决双方冲突的最佳途径ꎮ 宽容是指监理方

在没有挑战自己最大容忍极限情况下ꎬ发包方同

意牺牲自己少部分利益ꎬ完全无条件接纳对方的

诉求ꎮ 监理方向发包方提出诉求时ꎬ如果超过了

发包方的可承受极限ꎬ监理方很难获得发包方宽

容对待ꎮ 折中指双方都退让一步ꎬ取得一个中间

平衡策略ꎬ适用于彼此竞争关系ꎬ这种策略一般不

适用于发包方和监理方ꎬ在发包方普遍强势的前

提下ꎬ要求发包方做出大让步不切实际ꎮ 最后ꎬ独
断方式指发包方动用管理者的绝对权力ꎬ发挥绝

对权威ꎬ让监理方被迫接受发包方提出的一切合

理的或不合理的要求ꎮ 从中可以看出ꎬ监理方如

果逼迫发包方采用独断方式解决冲突时ꎬ自己的

诉求非但可能无法满足ꎬ可能会因此丧失更多的

利益ꎮ
对于双方的利益冲突ꎬ整合、宽容、折中是化

解双方冲突的有效手段ꎻ对于由价值观差异引起

的冲突ꎬ可以采用解释、说服、讨论的形式化解冲

突ꎬ如果无效ꎬ可以采取强制措施化解冲突ꎬ如更

换合作伙伴或者在职权范围内ꎬ行使独断行为ꎻ对
于由认知差异引起的冲突ꎬ处理方式类同于价值

观冲突ꎻ对于目标冲突ꎬ严格履约合同是根本ꎮ 如

果监理方履约结果确与合同有差距ꎬ依照合同进

行绩效考核即可ꎻ如果发包方的要求超出合同要

求ꎬ监理方可以拒绝履行或者提出额外的合理补

偿要求ꎬ总之ꎬ以最终化解双方冲突ꎬ推进项目建

设为根本目的ꎮ
４.２.２ 　 监理方要分析自身诉求的可行性和合

理性

　 　 如果监理方的合理诉求得不到圆满解决ꎬ可
以据理力争ꎻ如果监理方的诉求明显不合理ꎬ超出

了发包方的可承受极限范围ꎬ建议适可而止ꎬ见好

就收ꎬ不应挑出更多事端ꎬ提出更多无理要求ꎬ更
不应无理纠缠ꎮ 一旦发包方动用独断方式解决冲

突ꎬ最后损失的可能还是自己ꎮ 另外ꎬ从委托关系

上看ꎬ监理方处于被管理的一方ꎬ在与发包方博弈

时ꎬ明显处于劣势ꎮ 值得一提的是监理方万万不

可与承包方合谋ꎬ因为合谋的风险极大ꎬ监理方极

有可能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ꎮ 监理方和承包方的

合谋行为不仅严重背离和委托合同的精神ꎬ与监

理方本身所扮演的角色也不相符ꎬ一旦监理方陷

入合谋旋涡ꎬ将难以自拔ꎬ等待监理方的将是无尽

的被揭发的风险ꎮ
４.２.３　 重视监理合同的草拟和制定ꎬ加强双方关

系建设

　 　 监理合同是发包方和监理方互动的基础ꎬ是
具有法律效力的文本文件ꎮ 合作前双方应努力挖

掘合同潜力ꎬ尽量提高监理合同的完备性ꎬ做到有

分歧ꎬ有依据ꎻ有争议ꎬ有理据ꎬ将冲突扼杀在摇

篮中ꎮ
因此完善监理合同的完备性是冲突事前管理

最佳途径ꎬ这不仅能节约冲突管理成本ꎬ对加强项

目管理也有重要意义ꎮ
鉴于发包方和承包方之间的委托关系ꎬ发包

方掌握着监理服务费并承担着管理考核监理方的

责任ꎮ 监理方应主动加强与发包方的关系ꎬ重视

与发包方的关系建设ꎮ 关系好了ꎬ大事化小ꎬ小事

化了ꎬ双方关系融洽了ꎬ冲突也消失了ꎮ 相反ꎬ关
系紧张了ꎬ剑拔弩张ꎬ冲突将无法避免ꎮ

５　 结语

发包方和监理方冲突在项目管理冲突中占有

重要位置ꎬ全面系统深刻认识双方冲突有助于提

高管理者管理冲突的能力ꎮ 本文以项目的全寿命

周期为视角ꎬ研究了双方委托关系的确立过程ꎬ包
括双方角色特点、委托方式等内容ꎮ 详细阐述了

发包方和监理方在不同阶段可能的冲突事由ꎬ并
对这些冲突事件按照成因、合同或关系等角度进

行分类ꎬ分类的目的是为了人们能更好地系统认

识冲突ꎬ以便能有针对性地对冲突进行高效管理ꎮ
最后ꎬ依据分类结果ꎬ提出了如何在实践中管理发

包方和监理方冲突ꎮ 已有成果较为全面地反映了

双方冲突的表现形式及管理途径ꎮ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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